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研究生校外住宿申请规定
为确保研究生在校期间学习、科研和生活安全有序，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中心研究生校外住宿的管理，根据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教社政厅〔2005〕4号)、《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教社政〔2004〕6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公寓管理的若干意见》（教 [2002]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中心实际情况，结合我中心研究生实际，特制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研究生校外住宿规定》（以下简称“校外住宿规定”）。
第一条 校外住宿指研究生个人在学校及我中心管理的研究生公寓之外的区域自行住宿。 
第二条 凡我校在读全日制研究生应住宿在学校或本中心统一安排的研究生公寓内，原则上不允许在读研究生在校外住宿。
第三条  研究生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原则上可申请校外住宿：
1、本中心在职或委培研究生、上海市其他工作或委培单位在职或委培研究生；

2、非本市其他工作或委培单位在职或委培研究生要求校外住宿的（需提供委培单位书面证明）；
3、家在上海市已结婚的研究生（需提供户口簿、结婚证等证明材料）；

4、夫妻双方均在我中心攻读研究生的或因特殊情况携小孩的（需提供户口簿、结婚证等证明材料）；
5、因导师科研课题、公派出国留学等原因需要两个月以上校外住宿的；

6、因患传染性疾病、身体残疾或重大疾病等特殊原因，不宜在集体宿舍居住的（需提供残疾证或我中心指定的三级甲等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本和化验单等材料）；

第四条  校外住宿的研究生须遵守以下规定：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
2、遵守校纪校规，按时参加校内及我中心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和各种学生集体活动，服从学校及我中心的相关安排；

3、每周向导师汇报自己的生活及学习情况，并与所在班级及研究生会保持紧密联系；

第五条  研究生在校外住宿期间应当加强人身及财产安全的自我保护。因校外住宿而发生的一切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个人纠纷等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完全由研究生本人及家长承担，学校及我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六条 研究生校外住宿申请流程

1、申请人应填写《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研究生校外住宿申请表》，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2、研究生导师应严格审核研究生校外住宿的申请；

3、申请人向研究生会递交《校外住宿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4、研究生会须严格审核材料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汇总后提交至科研科；

5、科研科在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研究生校外住宿家长知情同意书》回执后，对其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报请分管院领导审批；

第七条 其它

1、已办理校内或我中心住宿手续的研究生，在校外住宿申请审批后，须至后勤住宿管理部门办理退宿手续；

2、本规定适用于各专业全日制研究生（含港澳台、留学生，规培研究生除外）。

3、本规定由科研科负责解释。
4、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实施，凡与本规定不符的文件不再有效，一律按本规定执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2014年10月13日

附件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校外住宿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婚否
	
	班号
	
	学号
	

	入学年月
	年  月
	手机号码
	
	导师姓名
	

	家庭地址
	

	家长（家属）姓名
	
	家长（家属）手机号码
	

	与家长（家属）关系
	
	家庭固定电话
	

	申请校外住宿类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中一类如实填写）：

	□（一）申请住本市家里（起讫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家庭地址
	

	固定电话
	
	家长（家属）手机号码
	

	□（二）申请校外租房（起讫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租住地址
	

	出租人姓名
	
	手机号码
	

	同租人姓名
	
	手机号码
	

	□（三）其他                       （起讫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同住地址
	

	同住人姓名
	
	手机号码
	
	与同住人关系
	

	申请原因（参考《校外住宿规定》 第三条）：


	本人申请校外住宿，保证上述填写信息真实、可靠，并郑重承诺：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

2、遵守校纪校规，按时参加校内及我中心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和各种学生集体活动，服从学校及我中心的相关安排；
3、每周向导师汇报自己的生活及学习情况，并与所在班级及研究生会保持紧密联系；
4、在校外住宿期间应当加强人身及财产安全的自我保护。因校外住宿而发生的一切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个人纠纷等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完全由本人及家长承担；
5、每月向研究生会汇报校外住宿情况（无情况报平安）。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家长（家属）意见：

                                           家长（家属）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导师意见：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后勤住宿管理部门意见（是否已办理退宿手续）：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后勤管理科科长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生会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科研科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科研科科长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院领导意见：
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1、此表请用A4纸正反面打印后，使用黑色（或蓝黑）水笔填写，原件一份（留存科研科），复印件两份（一份留存研究生会，一份交至导师）；
2、表中“地址”须写明省/市、区（县）、街道及具体楼栋、房间号；
附件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研究生校外住宿家长知情同意书
______________研究生家长（家属）：

研究生               在我中心                      专业就读，现根据本人递交的《校外住宿申请表》（经家长/家属同意签字），我中心现拟同意其在如下地址居住：
                                                                            。

我中心要求校外住宿研究生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

2、遵守校纪校规，按时参加校内及我中心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和各种学生集体活动，服从学校及我中心的相关安排；
3、每周向导师汇报自己的生活及学习情况，并与所在班级及研究生会保持紧密联系；
4、在校外住宿期间应当加强人身及财产安全的自我保护。因校外住宿而发生的一切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个人纠纷等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完全由本人及家长承担；
5、每月向研究生会汇报校外住宿情况（无情况报平安）。
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确保研究生在校期间学习、科研和生活安全有序，请您阅读后签名，并将回执寄以EMS或顺丰快递方式寄至：中国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600号2号楼4楼A2412室 科研科 研究生管理部门 收，邮政编码：200030，联系电话：34773523。
----------------------------------------------------------------------------------------------------------------------
回 执
我已知晓研究生               申请校外住宿相关事宜，并对其进行教育，告知其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做好加强人身及财产安全的自我保护工作，定期向导师汇报生活及学习情况，与所在班级及研究生会保持紧密联系，按时向研究生会汇报校外住宿情况（无情况报平安）。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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